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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及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上市报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

上市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公司财务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

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 

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

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

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公司全体董事签名： 

 

 

                                                                       

周  剑                      徐向明                   洪观其 

 

                                                                       

方泽南                     张  革                   吴  海 

 

                                                                       

王秉科                      江小军                   汪军民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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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深桑达、深桑达 A、上市公

司、本公司、公司 
指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CEC 指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

司 

中电信息 指 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桑达电子 指 中电信息前身，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中电进出口 指 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 

神彩物流 指 深圳神彩物流有限公司 

无线通讯 指 深圳市桑达无线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捷达运输 指 捷达国际运输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中电信息、中电进出口、何兵、房向东、潘杭丽、孔庆富、顾骏、罗

江友、胡小荣、郭昕蓓、曹真华、唐登、冯遂涛、杨鹏刚、陈国喜、

杨胜、乔绍虎、张鹏、曾敏、田纬、朱烜伟、寇晓琦、孙洪军、孙鑫、

谢秋辉、陈淑贤、缪元杰、伍江勇、文超、郎建国、李世友、周璟、

刘光明、王然、张瑞昕、张永刚、史文通、林宏森、邢海成、许淳、

郑森文、代艳、贾咏梅、张培培、冯丰、赵伟、李少廉、李旭锋、曾

焜、熊开兴、吕方、朱雪云、刘一、杨胜章、张浩和张义杰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无线通讯、神彩物流和捷达运输 100%的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本次交易、本次资产重

组、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 

指 

深桑达向中电信息和何兵等 26 名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

无线通讯 100%的股权，向中电信息和郎建国等 28 名自然人股东发行

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神彩物流 100%的股权，以及向中电进出口发行股

份购买其持有的捷达运输 100%的股权 

重组报告书 指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

补偿协议》 
指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 

评估基准日 指 2014 年 6 月 30 日 



 

 

加期评估基准日 指 2015 年 6 月 30 日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人

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长城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律师、国浩 指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审计机构、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中企华 指 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 

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3356497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19225174-3 

税务登记证号 深税登字 440301192251743 号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232,864,320 元（本次重组实施前） 

实收资本 232,864,320 元（本次重组实施前） 

法定代表人 周剑 

成立日期 1993 年 12 月 4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 1 号桑达科技大厦 15-17 层（仅限办公） 

主要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 1 号桑达科技大厦 15-17 层 

邮政编码 518057 

联系电话 0755-86316073 

联系传真 0755-86316006 

经营范围 

生产通信设备（生产场地营业执照另行办理）、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自动化设备、

普通机械、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电子检测设备、税控设备、税控收款机（不含限

制项目）；半导体照明产品的购销；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卖、专

控商品）；进出口业务按深贸管审证字第 523 号外贸企业审定证书规定办理；在

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及自有物业租赁；兴办

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二、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由深桑达向中电信息及无线通讯其他 26 名自然人股东发行

78,838,028 股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价值为 60,153.43 万元无线通讯 100%股权；

向中电信息及神彩物流其他 28 名自然人股东发行 8,183,399 股股份，购买其合计

持有的价值为 6,243.94 万元神彩物流 100%股权；向中电进出口发行 31,992,698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价值为 24,410.43 万元捷达运输 100%股权组成。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估值及定价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企华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中企华采用资产基础

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在对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的评估情况进

行分析后，选择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1215-01 号），

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无线通讯净资产账面价值 21,119.56 万元，

采用收益法确定的评估值 60,153.43 万元，评估增值 39,033.87 万元，增值率

184.82%。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认无线通讯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60,153.43

万元。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1215-02 号），

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神彩物流净资产账面价值 4,189.02 万元，采

用收益法确定的评估值 6,243.94 万元，评估增值 2,054.92 万元，增值率 49.05%。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认神彩物流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6,243.94 万元。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1215-03 号），

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捷达运输净资产账面价值 17,871.00 万元，

采用收益法确定的评估值 24,410.43 万元，评估增值 6,539.43 万元，增值率

36.59%。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认捷达运输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4,410.43

万元。 

由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期限已到，为再次验证本次交易资产定

价的合理性和公允性，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中企华以 2015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

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进行了加期评估。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1221-01 号），

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无线通讯净资产账面价值 26,225.64 万元，

采用收益法确定的评估值 69,463.06 万元，较 2014 年 6 月 30 日定价基准日评估

值 60,153.43 万元增值 9,309.63 万元。无线通讯 100%股权在前后两次基准日之间

未出现贬值。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1221-02 号），



 

 

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神彩物流净资产账面价值 5,508.90 万元，采

用收益法确定的评估值 7,735.63 万元，较 2014 年 6 月 30 日定价基准日评估值

6,243.94 万元增值 1,491.69 万元。神彩物流 100%股权在前后两次基准日之间未

出现贬值。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1221-03 号），

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捷达运输净资产账面价值 19,112.89 万元，

采用收益法确定的评估值 27,242.50 万元，较 2014 年 6 月 30 日定价基准日评估

值 24,410.43 万元增值 2,832.07 万元。捷达运输 100%股权在前后两次基准日之间

未出现贬值。 

深桑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标的资产的加期评估结果仅为验证定价基准

日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果是否发生减值，不涉及调整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的评估结果及交易对价，亦不涉及变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四、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交易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深桑达董事会批准本次发行相关议

案决议（即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公告日，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

深桑达股票交易均价为市场参考价，即 8.56 元/股。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该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深桑达股票的交易均价的 90%，即 7.70 元/股，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7.71 元/股。 

经上市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 232,864,3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0.30 元人民币现



 

 

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14 年 7 月 25 日；除息日：2014 年 7 月 28 日。 

经上市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 232,864,3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0.50 元人民币现

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15 年 5 月 27 日；除息日：2015 年 5 月 28 日。 

鉴于公司已经实施完毕上述分红派息方案，公司本次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7.63 元/股，调整公式为： 

除息后发行价格=除息前发行价格-每股所分红利现金额 

（四）发行数量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1215-01 号）

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无线通讯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601,534,267.19 元。

按照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 7.63 元/股计算，深桑达本次向无线通讯股东发行股份

数量为 78,838,028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所获股份数量（股） 

1 中电信息 71,025,263

2 房向东 769,913

3 郭昕蓓 346,129

4 何兵 1,278,217

5 孔庆富 640,647

6 杨胜 190,347

7 孙鑫 71,025

8 朱烜伟 149,271

9 谢秋辉 71,025

10 田纬 149,271

11 张鹏 180,877

12 缪元杰 63,212

13 陈淑贤 62,620

14 罗江友 384,956

15 曹真华 308,012

16 冯遂涛 220,415



 

 

序号 交易对方 所获股份数量（股） 

17 陈国喜 192,478

18 乔绍虎 192,478

19 曾敏 182,771

20 寇晓琦 115,534

21 孙洪军 109,615

22 胡小荣 365,780

23 顾骏 461,900

24 潘杭丽 770,387

25 杨鹏刚 219,468

26 唐登 277,235

27 伍江勇 39,182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1215-02 号）

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神彩物流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62,439,400.00 元。按

照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 7.63 元/股计算，深桑达本次向神彩物流股东发行股份数

量为 8,183,399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所获股份数量（股） 

1 中电信息 4,173,537 

2 文超 654,672 

3 郎建国 417,353 

4 刘光明 245,502 

5 周璟 245,502 

6 李世友 245,502 

7 王然 204,585 

8 张瑞昕 184,126 

9 林宏森 163,668 

10 邢海成 163,668 

11 张永刚 163,668 

12 史文通 163,668 

13 郑森文 122,751 

14 许淳 122,751 

15 代艳 114,567 



 

 

序号 交易对方 所获股份数量（股） 

16 贾咏梅 102,292 

17 李旭锋 81,834 

18 李少廉 81,834 

19 张培培 81,834 

20 冯丰 81,834 

21 赵伟 81,834 

22 曾焜 61,375

23 吕方 40,917 

24 熊开兴 40,917 

25 朱雪云 40,917 

26 刘一 40,917 

27 张义杰 20,458 

28 张浩 20,458 

29 杨胜章 20,458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1215-03 号）

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捷达运输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44,104,288.66 元。

按照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 7.63 元/股计算，深桑达本次向捷达运输股东发行股份

数量为 31,992,698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所获股份数量（股） 

1 中电进出口 31,992,698

（五）股份锁定期 

中电信息、中电进出口以及 54 名自然人股东已承诺：本次交易中认购的深

桑达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

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如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限售期再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因标的资产未能达到发行对象签

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约定的相关业绩承诺期间的业绩目标而须向公司履

行股份补偿义务且该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限售期延长至股份补偿义

务履行完毕之日。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就本次交易前中电信息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中电信息出具书面承诺：“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中电信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深桑达的股份自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

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1、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中电信息 9,784.99 42.02% 17,304.87 49.18%

何兵等无线通讯 26 名

自然人股东 
- - 781.28 2.22%

郎建国等神彩物流 28
名自然人股东 

- - 400.97 1.14%

中电进出口 - - 3,199.27 9.09%

其他公众股东 13,501.45 57.98% 13,501.45 38.37%

总股本 23,286.43 100.00% 35,187.84 100.00%

本次交易后，中电信息持有公司 49.18%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仍为中国电子，公司控股权没有发生变更。 

2、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97,849,865  42.02

2 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415,142  4.04

3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4,201,028  1.80

4 吴安       4,024,500  1.73

5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浦江之星 177号集合资

金信托       3,500,000  1.50

6 吴绮绯       2,694,769  1.16

7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34,000  0.87



 

 

8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聚发－新股约定申购 3资

金信托       1,864,924  0.80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强化收益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25,792  0.78

10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13,570  0.78

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73,048,665 49.18

2 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  31,992,698 9.09

3 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415,142 2.68

4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4,265,012 1.21

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095,793 1.16

6 吴安  4,024,500 1.14

7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浦江之星 177号集合资

金信托  2,300,000 0.65

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171,032 0.62

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2,120,100 0.60

10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34,300 0.55

3、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深桑达 2014 年度审计报告、2015 年半年度报告和立信事务所出具的《备

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310337 号）、《备考合并财

务报表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310695 号），本次重组前后，公司主

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备考）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备考）

资产总额（万元） 129,097.51 224,983.58 142,427.21 276,692.01 

负债总额（万元） 27,897.35 73,648.65 39,046.18 127,482.93 

股东权益合计（万元） 101,200.17 151,334.93 103,381.03 149,209.0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万元） 87,636.75 137,771.52 89,153.58 134,981.64 

资产负债率 21.61% 32.74% 27.41% 46.0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

（元/股） 
3.76 3.92 3.83 3.84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备考）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备考）

营业收入（万元） 50,110.66 100,238.37 144,090.92 307,082.29 

营业利润（万元） -508.82 4,222.19 269.27 9,404.14 

利润总额（万元） -489.69 4,715.65 3,062.06 12,997.16 

净利润（万元） -736.89 3,569.83 1,791.81 9,586.9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52.85 3,953.86 2,184.12 9,978.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2 0.1124 0.0938 0.2836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次交易将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及收入规模，有助于

提高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不会摊薄上市公司当期的每股收益。 

五、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发行未发

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六、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前后，中电信息均为深桑达的控股股东，而中国电子均为深桑达的

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后，本公司的社会公众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少于 25%。因此，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满足《公司法》 、《证券法》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1、本次重组方案已经中国电子 2014 年第 11 次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2、本次重组预案已获得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3、国务院国资委已完成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 

4、本次重组草案已获得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5、本次交易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务院国资

委原则同意本次资产重组的方案； 

6、本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并同意对中

电信息免于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7、2015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已获中国证

监会核准，（具体内容参见 2015 年 12 月 5 日 2015-064 号公告《关于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1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公司无线通讯、神彩物

流和捷达运输”已办理完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手续。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出具的编号为[2015]第

83867097 号《变更（备案）通知书》及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

无线通讯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办理完毕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无线通讯 

100%股权已过户至深桑达名下，无线通讯的股东为深桑达，出资额 6,660 万元，



 

 

持有无线通讯 100%股权。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出具的编号为[2015]第

83867608 号《变更（备案）通知书》及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

神彩物流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办理完毕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神彩物流 

100%股权已过户至深桑达名下，神彩物流的股东为深桑达，出资额 2,300 万元，

持有神彩物流 100%股权。 

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 年 12月11日出具的编号为1615007255

号《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及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捷达运

输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办理完毕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捷达运输 100%股

权已过户至深桑达名下，捷达运输的股东为深桑达，出资额 10,000 万元，持有

捷达运输 100%股权。 

无线通讯、神彩物流和捷达运输已经办理完成因本次股东变更修订《公司章

程》等备案工作。至此，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完成。 

（二）验资情况 

2015年 12月 11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

第 310953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5 年 12 月 11 日止，深桑达已收到中电信

息、中电进出口、以及 54 名自然人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

币 119,014,125.00 元。各股东以其分别持有的无线通讯、神彩物流、捷达运输等

标的公司的股权出资。 

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2,864,320.00元，股本为人民币

232,864,320.00元。截止2015年12月11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1,878,445.00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351,878,445.00元。 

（三）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2015年12月21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

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帐，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过户及新增股份登记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

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

员的调整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在本次资产交割及新增股份登记过程中，上市公司不

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更换的情况。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

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

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2015年5月14日，深桑达召开第七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其他相

关议案，深桑达与中电信息、中电进出口及54名自然人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已生效，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约

定履行上述协议，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对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股

份锁定、盈利预测补偿、独立性、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等方面做

出了相关承诺，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各承诺方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及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本次交易尚有如下后续事项待办

理： 

（一）深桑达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事宜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办理上述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 

（二）深桑达同时还需向有关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

章程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八、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认为：“深桑达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及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已

办理本次交易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及相关验资事宜；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

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和承诺均得

到切实履行或尚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上述后续事

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不会因上述程序性事项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实施。 

（二）法律顾问意见 



 

 

国浩律师认为，深桑达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无线通讯100%股权、神彩物流

100%股权以及捷达运输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深桑达已完成本次交

易中购买资产涉及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手续，已办理向交易对方所发行股份的新

增股份登记手续；深桑达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对于相关协议

和承诺，未出现违背协议和承诺的行为；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承

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亦不存在实质性法

律障碍。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新增股份的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已经深圳交易所的批准。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深桑达A 

证券代码：000032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的数量为119,014,125股，上市首日为2015年12月31日。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

幅限制。 

四、股份锁定期 

中电信息、中电进出口以及 54 名自然人股东已承诺：本次交易中认购的深

桑达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

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如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限售期再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因标的资产未能达到发行对象签

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约定的相关业绩承诺期间的业绩目标而须向公司履

行股份补偿义务且该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限售期延长至股份补偿义

务履行完毕之日。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就本次交易前中电信息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中电信息出具书面承诺：“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中电信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深桑达的股份自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

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第四节 持续督导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中

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即督导

期为 2015 年 12 月 4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将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上市公司进

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结合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

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15日内，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的

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盖章页）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30 日 

 


